
院政 (⒛ 15〕 18号

关于做好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
学生成绩、学位预警工作的通知

各系:

为加强学籍学历管理工作,贯彻落实
“
学校为学生而办,

学生为学习而来
”
的办学理念,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,根

据 《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》(院教字

【2013】 25号 )、 《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学分制毕业生学士

学位授予办法 (试行 )》 规定 (院教字 【⒛13】 26号 )等文

件精神,结合我院实际情况,学院决定在本学期开展学生学

籍预警及学位预警等两项学籍预警工作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学籍预警与学位预警相关概念

《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学分制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

法 (试行)》 规定 (院教字 【⒛13】 26号 ): 2013级秋季及

以后入学的普通本科生必修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1.5



者将不能授予学士学位,根据以上文件要求,本学期应对

⒛ 11、 2012级 学生已修的课程进行不及格统计,对 2013、

⒛14级学生已修的必修课程进行学分及平均学分绩点统计 ,

根据统计结果给予部分未达到学分或学分绩点要求者以成

绩预警及学位预警。

(一 )成绩预警

成绩预警是指⒛13年前秋季入学的学年学分制本科生,

因一学期考核不合格课程经补考后仍有三门及以上课程不

及格;⒛ 13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学生,因 为未达到毕业学分

要求而受到的一种预警方式。

(二 )学位预警

学位预警是指 2013级秋季及以后入学的普通本科生因

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1,5而受到预警的一种预警方

式。

1.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概念及算法

(1)概念

根据《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》(院

教字 【⒛13】 25号 )第九条规定
“
将某一门课程的学分乘以

该课程考核后所得成绩的对应绩点,再乘以该课程的权重系

数,即为该课程的学分绩点。以学生所修全部课程所得的学

分绩点之和,除 以该生同期修读课程的总学分数,即可得该

生平均学分绩点
”,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即指

“
以学生所



修全部必修课程所得的学分绩点之和,除以该生同期修读必

修课程的总学分数
”
。

(2)算法

课程学分绩点=课程考核成绩绩点×课程权重系数×课程学

分

∑必修课程学分绩点

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=

∑必修课程学分

3,几 点说明

(1)考核成绩与绩点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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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,五 级制、二级制换算成百分制时,取 中间值,优秀

=95分 ,良好-s5分 ,中 等=75分 ,及格-G5分 ,合格=75分 。

(2)我校所有必修课程的权重系数均为 1。

(3)必修课程学分绩点及平均学分绩点均四舍五入保留到

小数点后两位取值。

(4)不及格的必修课程学分也必须计入课程学分总和之中,

其课程学分绩点为 0。



(5)课程经重考或重修及格者,按照重考或重修后的最高

成绩计算课程学分绩点,其学分只计算一次。

(6)申 请缓考的课程,按照缓考后的成绩计算课程学分绩

点,学分计算一次。

(7)原则上,因 学籍异动进入 ⒛13级秋季及以后年级就读

的普通本科生,其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1.5者也不

能授予学士学位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1、 各系在每学期开学初三周内,从教务系统中统计出

相关数据,对于达到预警条件的学生需人工核实具体成绩 ,

告知学生本人并要求学生填写 《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成

绩、学位预警告知书》留存于各系 ;

2、 填写 《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成绩、学位预警汇总

表》在规定时间内前交至教务处学籍学位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高度重视,加强领导。成绩、学位预警是针对学

生在学习中出现的不良情况,通过学校、学生和家长之间的

沟通与协作,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,帮助学生顺

利完成学业的一种信息沟通和危机预警的有效机制。各系要

高度重视,加强领导、精心组织,确保预警工作取得实效。

(二 )严格审核,准确统计。在数据统计过程中,各系

要将系统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,确保数据准确无误,数据



统计结果要及时交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;其 中,重复课程 (即

课程代码或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)不能重复计算学
·
分及学分

绩点,对 因此造成的欠缺学分学生本人要主动提出、及时重

修、补选。

(三 )扩大宣传,加 强管理。各系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

进行有关学籍政策的宣传工作,加大宣传力度,确保每位学

生都能及时、准确了解政策。同时,对于所有受到成绩、学

位预警的学生,各系应及时将情况通知学生家长及学生本

人,告知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,加强对受预警学生的管理 ,

及时把握其思想动态,帮助其合理安排学习计划。

附件 ⒈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成绩、学位预警告知书

附件 ⒉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成绩、学位预警情况汇总表

附件 ⒊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预警工作教务系统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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